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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1159.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进行公路、内河货运发票税控系统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税

发[2006]95号 2006年6月30日）湖南、河南省和青岛市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了加强公路、内河货物运输行业的税

收管理，总局依托税控器具，采用加密防伪技术开发了公路

、内河货运发票税控系统（以下简称货运发票税控系统），

并计划于近期在全国推广应用。为保证货运发票税控系统的

稳妥推行，总局决定自7月份开始在河南省、湖南省和青岛市

国税和地税系统同时开展货运发票税控系统试点工作。现将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货运发

票税控系统试点成功 货运发票税控系统是金税工程（三期）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的税收管理

、强化增值税管理、堵塞税收征管漏洞的一项重要措施。试

点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全国下一步的推广应用。各试点单

位应高度重视，要成立由分管局领导参加的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为试点工作提供人力、财力和组织保障。各单位要精心

组织，做好业务和技术等方面的准备工作，要做好试点单位

内部相关人员和纳税人的培训，并做好对纳税人的宣传工作

，要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加强国税和地税之间的协调配合，

确保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二、试点运行有关要求 （一） 试点

具体范围 1.地税机关：参加试点的省级地税机关应按照总局

的要求选择参加试点的征收机关和开票单位，原则上要求开

票单位涵盖自开票纳税人、代开票中介机构和代开票税务机



关三种类型，分别使用运输发票开票软件（企业自开版）、

运输发票开票软件（中介机构代开版）、运输发票开票软件

（税务机关代开版）。 2.国税机关：参加试点的全省（市）

范围内的国税机关均应做好试点准备。 （二）试点时间安排 

试点时间为：7月1 日至8月10日。参加试点的国税、地税机关

应在7月10日前做好系统环境、开票单位环境、开票单位培训

、系统安装以及税控盘发行发售等准备工作，保证试点开票

单位从7月11日起使用货运发票税控系统开具新版《公路、内

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河南省、湖南省和青岛市国税局

从7月21日起开始对税控系统开具的货运发票进行扫描认证。

考虑到接口开发和调试的时间问题，各地应首先保证后台税

控管理系统能够实现税控盘初始化和电子发票发售功能，保

证7月11日能开具发票，征管软件和后台税控管理系统的票表

比对接口部分应在8月1日前准备到位。试点时间如需延长，

总局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试点的具体时间安排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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